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暨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3月 17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5 年 7月 4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11月 26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 

民國 107 年 12月 27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8 年 12月 5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 

民國 108 年 12月 26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9 年 12月 24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0 年 10月 25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 

民國 110 年 11月 25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1年 10月 11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 

民國 111 年 10月 20日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2 年 3 月 7 日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修正 

民國 112 年 3 月 23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依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

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設

置委員會，綜理相關業務。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

專業及技術教師（以下簡稱教師）。前項專業科目及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

由系、學位學程（師培中心）定之。 

四、教師以六年為一週期，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其起迄期間計算方式如下： 

（一）104年 11月 20日已在本校任職者，應於前述日期起，以六年為一週

期內完成研習或研究。 

（二）104年 11月 20日以後入校任職者（含他校轉任），視受聘年度循序

計算，以六年為一週期。 

（三）週期內如有留職停薪、停聘或核准育嬰假者，則視留職停薪或停聘期

間，不列計在六年之內。期間若曾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半年。 

五、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應符合下列形式之一：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

品化或其他具體成果。 

（三）教師參與本校與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六、本校教師研習或研究期間，保留適用人員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如

為校內主辦之研習或研究應事先簽訂契約書；明定研習或研究起迄年月日、

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七、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依下列規定採計：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

計算。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

化或其他具體成果：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 

（三）教師參與本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以教

師實際參與研習期間計算。每次研習時數至少以半日（4小時）為單

位計算，每五日以一週計算，每四週以一個月計算。 

八、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深耕服務)： 

1.定義：在本校任職滿 3年以上且近 3年政府機關及民間產學合作案總金

額達 150 萬元以上之專任教師提出申請(科技部計畫案及校務性計畫案

不得採計)，經遴選後，以帶職帶薪方式至合作機構或產業界實地服務

或研究，為期半年。 

2.教師權利 

(1)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帶職帶薪，符合每學期返校義務授課每週 4小

時（海外深耕服務免返校義務授課），依其帶職帶薪服務時間採計升

等年資。 

(2)參與教師深耕服務期間得免受教師評鑑，但須由教師提出在企業服務

及在校各項績效報告，由校長核定是否晉薪級。 

3.教師義務 

(1)教師應於深耕服務契約屆滿後返校服務，並於返校三個月內完成 50

萬元以上(含)產學合作契約之簽訂，未於期限內完成不予晉薪級。 

(2)參加教師需與服務機構簽訂服務契約及研發保密合約，並明訂研習期

間之智財產出歸屬本校。 

(3)深耕服務老師服務期間需返校義務授課每週 4小時，且不得校外兼

課。 



(4)如因教學所需要求老師返校授課超過每週 4小時，其授課總鐘點不得

超過每週 8個鐘點，得支領鐘點費。 

(5)參與過本服務方案之教師 6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6)深耕教師須義務返校參與校內各項會議，並應於深耕服務期滿壹個月

前申請歸建；教師於深耕服務期間放棄服務者，應先簽請校長核定後，

於次一學期返校服務。 

(7)深耕服務教師於服務期間應遵守服務單位之相關規定。如教師在服務

期間發生違法失職情事者，應自行負責，並依相關規定辦理；經判決

有罪確定者本校得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4.經費補助 

(1)教師以帶職帶薪方式至公民營機構深耕服務期間，由學校按月支付薪

俸(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不再補助教師其他費用。 

(2)教師深耕服務期間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深耕服務半年者，補

助四點五個月。 

5.教師得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至海外合作機構進行深耕服務，海外深耕

服務以為期三個月以上為原則，免每學期返校義務授課每週 4 小時，

返校 3個月內須完成 50萬元(含)以上產學合作契約之簽訂，補助項目

依計畫案規定辦理。 

6.申請者請於每年 2 月底前向所屬學術單位提出申請，每學年各院以 2

人為原則，屆齡退休前 5 年不得申請，經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提請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後，陳報校長核定參加

人員。 

7.完成深耕服務 3 個月至半年之教師，應返校服務滿一年，其間不得辭

聘、調任或退休。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捐獻薪給作為本校

校務基金(每少一年捐出二個月之薪給，薪給金額以在職最後一個月為

準)。前述未履行期限以年計，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二）深度實務研習 

1.定義：配合教學領域及自身重點特色，由本校專任教師組成研習團隊，

與合作機構共同規劃辦理 2週以上之深度實務研習。 



2.申請教育部計畫補助案，於申請公告期間，經由系、院級教評會審議通

過，提請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後，陳報校長核

定之，補助項目依計畫案規定辦理。 

3.申請教育部獎補助款補助，請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習獎助辦法辦理。 

（三）產學合作案執行金額認列標準：  

1.每案執行團隊個人額度經分配後金額達 8萬(含)以上，執行期間達 6個

月以上，則不論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皆可抵研習時數 6個月。 

2.每案執行團隊個人額度經分配後金額介於 4萬-8萬(不含)，執行期間達

6個月以上，則不論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皆可抵研習時數 3個月。 

3.每案執行團隊個人額度經分配後金額 4萬(不含 4萬)以下則不予折抵任

何研習時數。 

九、本校應編列預算協助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並得以教育部相關獎勵或

補助經費支應之。 

十、教師可依所選擇之研習方式檢附所需資料提交所屬系所申請，申請方式如

下：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檢附「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申請表」及「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計畫書」，並經系、學

位學程（師培中心）、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進行。 

（二）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檢附「成果報告書」，

經系、學位學程（師培中心）、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依產學合作合

約時程累計時數。 

（三）教師參與本校與產學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檢附「研習證明」及相關資料經系、學位學程（師培中心）、院教評

會審查通過後完成時數累積認定。 

十一、本要點修正須先提交「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 

十二、本要點未盡之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